
证券代码：

002347

证券简称：泰尔重工 公告编号：

2015-68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受让员工持股计划优先级份额

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6月下旬以来，证券市场发生了非理性波动，为了增强投资者信心，泰尔重

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邰正彪先生决定，以自有资金受让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兴证资管鑫众17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鑫众17

号” ）中的优先级份额79,180,000.00份。

截至2015年9月22日，邰正彪先生已完成以自有资金受让鑫众17号中优先级份额

的相关工作。

特此公告。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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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

级份额调整单笔最低申购金额的公告

为了给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服务，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决定自2015年9月23日起，调整旗下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A级份额

（以下简称“长城货币A” ，代码：200003）单笔申购的最低金额，具体如下：

一、调整方案

1、长城货币A单笔申购的最低金额调整为0.01元。

2、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申购长城货币A时，除需满足本公司规定的最低申购

金额要求外，还应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定。

二、重要提示

1、本公司将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对上述相关内容进行相应修改。

2、本公告仅对长城货币A调整单笔最低申购金额的相关内容予以说明，投资

者欲了解该基金的详细情况，请阅读该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三、咨询方式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ccfund.co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8868-666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9月23日

股票简称：国信证券 证券代码：

002736

编号：

2015-102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期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

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5年1月20日发行了2015

年度第一期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20亿元， 票面利率为

5.40%，兑付日为2015年9月22日（详见2015年1月21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zse.cn）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期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发行

结果公告》）。

2015年9月22日， 本公司兑付了该期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本息共计人民币

2,072,198,000.00元。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23日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恢复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北信瑞丰稳定收益债券型基金代销机构公告

一、 根据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的代销协议，自2015年9月23日起，投资者可通过银河证券办理该开放式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

务，具体业务办理程序以上述代销机构相关业务规定为准。

二、 代销机构信息及联系方式:

（1）名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

法定代表人：陈有安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888

联系人： 邓颜

传真：010-66568990

公司网址： http://www.chinastock.com.cn/

三、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

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投资,注意基金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9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605

证券简称：姚记扑克 公告编号：

2015-074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姚记扑克，证券代码：002605）自

2015�年 6�月16�日上午开市起停牌，并分别于 6月 17日、6月 24日、7月 1�日和7�月8日

披露了《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43）和《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继续停牌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4、2015-046、2015-047）。 经进一步了解与核实，公司确认

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年 7�月 15日

开市起继续停牌，并分别于7月15日、7月22日、7月29日、8月5日和8月12日披露了《关于筹

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50）和《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52、2015-053、2015-054、2015-055）。 由于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公司于2015年8月13日披露了《关

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9），8月19日、8月26

日和9月2日和9月9日和9月16披露了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5-060、2015-067、2015-071、2015-072、2015-07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方案正在做进一步论证，公司及有

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各项工作，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

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及时公告并复牌。根据《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公司股票在

停牌期间，将根据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情况公

告，相关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352

证券简称：鼎泰新材 公告编号：

2015-40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5年9月16日

召开的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6,746,17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00元

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70元；

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

3.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

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

税款0.6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利润分配实施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9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9月30日。

三、利润分配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5年9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办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5年9月30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

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903 刘冀鲁

2 00*****302 刘凌云

3 01*****415 黄学春

4 00*****254 宫为平

5 01*****821 唐成宽

6 01*****946 袁福祥

7 01*****933 吴翠华

8 00*****973 赵明

9 00*****886 陆江

10 01*****462 史志民

11 01*****156 章大林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5年9月22日至登记日：2015年9月29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

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马鞍山当涂工业园银黄西路1号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杨涛

咨询电话：0555-6615924

传真电话：0555-2916511

特此公告。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9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299

证券简称：圣农发展 公告编号：

2015-059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益生股份、民和股份、仙坛股份联合开展

“为消费者强力推荐最有益人类健康的白肉中的

白肉蛋白———白羽鸡肉‘系列活动’的联合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了让广大消费者能够正确认识、了解白羽肉鸡，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民和股份、仙坛股份签

署了联合决议， 拟联合举办 “为消费者强力推荐最有益人类健康的白肉中的白肉蛋

白———白羽鸡肉‘系列活动’ ” ，现将联合决议内容公告如下：

白羽肉鸡在1935年要95天出栏，体重仅1.3公斤/只； 1960年67天出栏，体重1.5公

斤/只；1986年45天，体重1.8公斤/只；到目前42天出栏，体重达到2.5公斤/只，且饲料报

酬率（料肉比）高达1.4:1，系属历经80年之久的世界高科技育种对人类的贡献。 超群的

生产效率，并且因其肉质蛋白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营养丰富极有益人类健康等因素，现

已成为世界肉类消费的主导种类。

中国的白羽肉鸡产业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从国外引进优良品种、先进养殖设备、

饲料加工设备及鸡产品加工设备的同时，引进了一流的现代化、标准化的饲养方式、饲

料加工模式及鸡产品加工模式，是我国农业产业中与国际接轨时间最早，现代化、标准

化、产业规模化程度最高的外导型利国利民的新型产业。

目前全球白羽肉鸡的消费量占全部肉类消费的28.1%， 并早已成为诸多发达国家

（欧、美、日）的第一大消费肉类，其中美国白羽鸡肉消费占比约为52.28%，英国为49%，

日本为34.5%。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白羽鸡肉消费持续

保持高速增长，目前我国白羽鸡肉消费量约占所有肉类的13.11%，是一种很好的食材，

已成为仅次于猪肉的第二大肉类。

从现在营养学上讲，红肉是指在烹饪前呈现岀红色的肉，如猪肉、牛肉、羊肉等哺乳

动物的肉，与红肉相对应是白肉，禽肉系属白肉。 白肉肌肉纤维细腻、蛋白质含量高、脂

肪含量低，能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减轻癌症的威胁。常见的畜禽产品中，鸡肉的

蛋白质含量最高，牛肉、羊肉次之，猪肉最低；而脂肪含量猪肉最高，羊肉、牛肉次之，鸡

肉最低。 鸡肉的蛋白含量高，脂肪含量少，是优质的白肉产品。

白羽肉鸡40多天出栏时体重已达2.5公斤左右，此阶段尚处于幼年时期，并未达到

性成熟和体成熟阶段（本品种达到性成熟时，体重应达5公斤以上），选择此时出栏的原

因是：此时蛋白含量最高、脂肪含量最低（禽类长到一定时间后才会在皮下和腹腔内沉

积脂肪）、肉质最嫩而易被人体吸收、各种有害物质残留最少、最有益人类健康；产品

（如翅、腿、胸肉）规格统一，最方便烹饪加工食用。每百克去皮鸡肉平均含蛋白质23克，

比白肉中的鸭肉、鹅肉还高出许多，不愧为白肉中的白肉。

白羽肉鸡产业是规模化、工业化、标准化、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农业产业，正因为如

此，其产品的安全性、可追溯性，得到了充分的保障。规模化养殖程度高是高质量产品的

源头；现代化的加工工艺，保证了产品在检疫、微生物和化学残留得到高度管控；白羽鸡

肉深加工程度高，特别是飞速发展的调理制品丰富了人类的餐桌。 而在中国，经近几十

年产业员工的不断努力， 使白羽肉鸡产品成为我国唯一能够持续出口发达国家或地区

的肉类。

白羽肉鸡的规模化养殖在节粮、节水、减排等方面还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是名

副其实的利国利民产业。 其表现在：1、目前我国商品白羽肉鸡的料肉比为1.70:1，国外

已达到1.40:1，远低于猪、羊、牛的料肉比。 2、白羽肉鸡养殖其用水量是猪肉生产的1/2，

是牛肉生产的1/6。 3、白羽肉鸡规模化养殖集约化程度高，将其粪便等废物集中起来统

一处理，通过生物发酵生产成有机肥，有效的实现了节水减排，保护环境。

综上，白羽肉鸡行业四家上市公司（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圣农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一致认为，应以

高度的责任感为消费者强力推荐最有益人类健康的白肉中的白肉蛋白———白羽鸡肉，

此次推荐活动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 四家上市公司分别推选人员组成联合推广活动小组， 四位董事长担任小组领

导，具体成员由各公司推广部门负责人组成，该小组负责系列推广活动的具体策划及组

织实施。

二、通过各类媒体，用多种方式向广大投资者强力推荐白羽肉鸡鸡肉产品，使消费

者对白羽鸡肉的特性有充分的知情权， 引导消费者改变传统的肉类消费观念和消费习

惯，在追求美食的同时，更加重视饮食健康，选择符合现代健康消费理念的白羽鸡肉产

品。

三、适当时机邀请消费者、媒体、投资者、金融机构相关人士到上市公司参观考察白

羽肉鸡养殖过程，真实感受白羽肉鸡养殖的先进性及鸡肉膳食的健康性和安全性；亲身

体验最有益人类健康的优质白肉蛋白现代化生产制造过程，参观国际上一流的现代化、

自动化、智能化的白羽肉鸡蛋白食品的加工方法。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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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15年9月21日，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或 “本公

司” ），与北京海绵城市控股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与河北省望都县人民政府共同签署

了《海绵城市及地下综合管廊PPP模式项目战略合作协议》。

2、 本次签订的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协议所涉及项目目前尚未完成立项审批，相

关审批程序完成后，仍要进行公开竞标，才能最终确定项目中标人。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

险。

3、 因为本框架性协议涉及的项目尚未完成立项审批，因此项目的实施尚存在其他

不确定因素。

4、本次协议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情况简述

河北省望都县人民政府与本公司及北京海绵城市控股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本

着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就河北望都经济开发区地下综合管廊PPP模

式投资建设方面开展紧密合作，经友好协商，达成投资协议，并于2015年9月21日签订

了《战略合作协议》。

本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签约主体

甲方：河北省望都县人民政府

乙方：北京海绵城市控股有限公司与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

2、拟投资建设内容

（1）30.1公里地下综合管廊的投资、规划、建设和运营。 项目总投资额约36亿元，由

乙方采用PPP模式投资建设，甲方通过转让特许经营权、财政补贴、配套优惠政策、资产

所有权、低息贴息贷款方式等给予补偿；

（2） 地下综合管廊试验段建设。 先期6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试验段由乙方融资代

建，预计项目额度2.4亿元，后期转入PPP模式投资建设合作；

（3）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城市申报。乙方配合甲方组建专家团队做好前期申报工作，

若试点城市申报成功，则规划咨询费转入PPP模式投资成本，若申报不成功，则申报期

间的乙方所承担的规划设计及申报相关费用，全部由乙方自行承担。

3、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积极协调对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领域的相关项目负责单位，并协助乙方承

接相关项目。

（2）甲方将按照有关规定为联合体提供税收优惠、房租补贴、资金扶持及配套服

务。

（3）甲方承诺乙方享受河北省及河北望都经济开发区现有的相关优惠政策，若今

后河北望都经济开发区的政策有变更，上述优惠政策继续享受。

（4）甲方承诺协助联合体落实注册事宜，在招投标中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支持。

（5）乙方在河北望都经济开发区注册公司，注册资金由协议双方共同协商确定，甲

方可以指派望都县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参股，股权占比以双方协商的比例为准。

（6）乙方应在此协议签署后15个工作日内启动具体项目合同协议，甲方应在联合

体启动后的1个月内全力协调工商、税务等政府机关支持联合体办理好相关注册登记手

续。

（7）双方共同做好国家住建部、财政部等相关部委领导针对河北望都经济开发区

地下综合管廊项目的前期实地考察，为申报试点城市及后期的顺利实施打下基础。

（8）双方一起开展争取国家、省、市相关政策资金工作，减轻财政压力。

（9）双方一起做好相关项目进度宣传与媒体报道，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便利，并

结合自身实力， 争取把河北望都经济开发区打造成为河北乃至全国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示范样板，作为县城经济创新模式的新样板。

（10）乙方利用乙方在行业的影响力，一是与望都经济开发区共同开展地下综合管

廊试点申报工作；二是依托自身资金优势，切实稳健有序推动项目开展。

（11）为及时有效解决工程中存在问题，由双方共同提议成立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工

程领导小组，确定领导小组组长、成员及成员单位，联合体将安排团队进驻，在申报工作

中做到积极推动与一揽子服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协议的签订，是正常的必要的商业活动，不会影响公司本年度正常的经营

收益。 如公司能以联合体的形式，成功中标协议项目，则是公司现有业务创新、拓展、转

型的关键一步，为公司的经营和未来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并产生积极影响。

由于本协议仅是框架性协议，项目实施尚有较多不确定性，因此现无法判断对公司

未来财务的影响。

四、风险提示

鉴于上述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协议所涉及项目目前尚未完成立项审批，相关审批

程序完成后，仍要进行公开竞标，才能最终确定项目中标人。 框架协议付诸实施以及实

施过程中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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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回购相关议案已经2015年9月10日召开的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回购办法” ）、《关于

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

定”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

相关规定，为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公司股价，北京东方

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综合考虑公司的财务状

况、未来发展、合理估值水平等因素，公司制定了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

报告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回购股份方案

1、回购股份的目的

股份回购是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成熟的市值管理手段。 运用

持续性的股份回购方式，可以提高股东持股价值，维护股价稳定。 在目前公

司行业地位日益巩固，盈利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公司管理层深刻认识到，给

予投资者合理的长期回报，与投资者共同分享企业成长的成果，是公司应尽

的责任和义务。 因此，公司根据当前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结合公司目前的

财务状况、经营情况、估值水平等因素，根据相关规定，制定公司股份回购的

计划，创新公司股东分配方式，通过多种途径切实提高上市公司股东的投资

回报。

公司旨在通过制定本股份回购计划，体现公司对长期内在价值的坚定

信心，让投资者对公司长期内在价值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提升投资者对公司

的投资信心，推动公司股票市场价格向公司长期内在价值的合理回归。

2、回购股份的方式

回购股份的方式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3、回购股份的用途

回购的股份依法予以注销，从而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4、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参照国内证券市场和行业内上市公司整体市盈率、市净率水平，并结合

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公司确定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

每股20元。

通过此次回购股份预案的董事会决议日至回购完成前，若公司发生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缩股、配股、或发行股本权证等事

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5、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公司拟用于回购股份资金总额的上限为40,000万元，由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管理层在回购启动后视公司股票具体情况并结合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状况确定，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6、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A股股票，根据回购资金规模及回

购价格情况，在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回购股份价格不

超过20元/股的条件下，预计回购股份约2000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

例为2.40%。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完成的股份数量为

准。

7、回购股份的期限

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如果

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购期

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授权，在回购期限内

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8、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 回购股份价格不高于人民币20元/

股的条件下，假设本次回购2000万股股票，则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

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

股份数额（股） 比例（%） 股份数额（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69,050,869 32.32 269,050,869 33.12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563,420,403 67.68 543,420,403 66.88

三、股份总数 832,471,272 100.00 812,471,272 100.00

二、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影响和维持

上市地位等情况的分析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5,403,365,089.69元，货币资金余

额为503,296,981.30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3,648,049,

652.21元，2015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4,052,

032.60元，回购资金总额的上限4亿元占公司总资产的7.40%、占公司净资产

的10.96%。

公司近年来财务状况良好，2014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32.66%，截至

2015年6月30日公司资产负债率31.94%，公司资本结构仍具有一定的财务

杠杆利用空间。

根据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情况，同时，根据本次回购方案，回购资

金将在回购期内择机支付，并非一次性支付，且具体回购价格和数量由公司

管理层根据本预案设定的条件自行安排，具有一定弹性，因此，公司认为人

民币4亿元的股份回购金额上限，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

重大影响，公司也有能力支付回购价款。

此外，按照股份回购金额4亿元、回购价格上限20元/股进行测算，股份

回购数量约为2000万股，回购后公司总股本为812,471,272股，公司股权分

布情况符合公司上市的条件，因此，回购后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

同时，回购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将增至32.00%，实际控制人不会

发生变化。

三、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

六个月内是否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

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

公司董事长李卫国于2015年3月17日卖出公司股票200万股；公司董事

何绍军分别于2015年5月14日、2015年5月19日、2015年5月29日、2015年6

月30日卖出公司股票15000股、20000股、30000股、20000股；公司总经理刘

斌于2015年3月17日卖出公司股票50000股；公司副总经理王文萍于2015

年5月13日卖出公司股票7000股。 均系因个人资金需求，不涉及内幕交易。

公司董事何绍军于2015年6月30日买入公司股票5000股，不涉及内幕

交易。

除此之外，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

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也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四、债权人通知情况

公司已就本次回购相关的债权人通知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并作出

了必要的安排。 公司董事会已于2015年9月1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网披露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

份债权人通知的公告》，对公司债权人进行公告通知。

五、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该专用账户接受

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监督，仅可用于回购

公司股份,已回购的股份不得卖出。 公司将在回购期届满或者回购方案实

施完毕后撤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六、法律顾问对本次回购股份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份回购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

程序，合法、有效。 公司在作出本次回购的股东大会决议后依法履行了通知

债权人的义务，符合《公司法》、《回购办法》、《补充规定》、《回购指引》的

规定。

七、信息披露

公司应当在下列情形下履行报告、公告义务：

1、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公告；

2、公司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

日起3日内予以公告；

3、 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

回购进展情况，包括已回购股份的数量和比例、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支

付的总金额等；

4、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定期报告中公告回购进展情况，包括已回购

股份的数量和比例、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支付的总金额等；

5、回购期届满或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后的，公司应当停止回购行为，并

在3日内公告回购股份情况以及公司股份变动报告，包括已回购股份总额、

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以及支付的总金额等内容。

八、其他相关规定

（一）公司不得在以下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二）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

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504

证券简称：弘高创意 公告编号：

2015-055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对

2015

年半年报问询函相关问题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北京弘高

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半年报问询函【2015】第32号）。 公司董事会

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落实，并就问询函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复，现公告如下：

1、你公司2015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6.0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8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 ）1.1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55%，请对比同行业公司，说明业绩大幅增长的具

体原因。

说明：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6.0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89%；主要源于公司借壳上市成功，提高了

公司的知名度及综合实力。 增加新老客户对于公司的期望，在客户进行评标和选定中标单位时通常会考虑到

公司上市这一事实因素，因为上市公司在企业信誉、管理规范化、履约率等方面具备一定的实力。 公司往往会

因此在竞争中被客户加分，这与上市前确有明显差异。 以下是行业公司对比：

2015年半年报装饰类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对比表

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15年半年报 2014年报年报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利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利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利率

002081 金螳螂 8,859,442,312.61 853,688,947.87 9.64% 8,655,915,529.20 812,734,816.59 9.39% 2.35% 5.04% 0.25%

002375 浙江亚厦 5,331,373,244.50 483,420,766.45 9.07% 6,279,710,649.14 471,967,342.96 7.52% -15.10% 2.43% 1.55%

002047 广田股份 3,657,647,643.93 165,828,762.41 4.53% 4,203,392,525.72 205,418,171.36 4.89% -12.98% -19.27% -0.35%

002325 宝鹰股份 3,097,641,210.48 157,870,079.66 5.10% 2,220,540,414.47 118,624,773.05 5.34% 39.50% 33.08% -0.25%

002620 洪涛股份 1,588,522,881.33 152,367,364.34 9.59% 1,828,894,251.41 148,022,390.27 8.09% -13.14% 2.94% 1.50%

002620 瑞和股份 817,214,677.61 38,090,866.18 4.66% 727,018,974.45 32,415,648.46 4.46% 12.41% 17.51% 0.20%

002504 弘高创意 1,606,988,961.74 111,004,771.27 6.91% 1,256,565,421.97 84,383,257.42 6.72% 27.89% 31.55% 0.19%

从以上数据对比中， 可以看出公司2015年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绝对数值在同行业公司对比中属于中等偏

下水平，公司的增长率在同行业公司对比中属于前列（与宝鹰股份略有相似之处，宝鹰股份为2014年年初实施

完成借壳上市，公司于2014年10月15日实施完成借壳上市），公司现正处于业务快速增长期，业务增长与刚刚

上市有一定的关联性。（上述对比数据来源于各公司2015披露的2015年半年报）

2、报告期期内，你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25.53亿元，较期初增加了31.65%，请说明应收账款大幅增加

的原因以及坏账准备计提的合规性。

说明：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6.0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89%，应收账款余额为25.53亿，较期初增

加了31.65%；应收账款的增长主要有三方面原因构成：

1）公司主营业务增长，直接导致应收账款的同比增长；

2）半年报期间是建筑装饰行业施工产量快速增长期，各个施工项目在抓紧进行施工生产，项目部与公司

结算部也在积极的与甲方和监理单位进行完工工程量的核算和工程进度款的核算及催缴，由于建筑装饰施工

工程量核算确认是一项比较复杂工作，再加上与建设单位和监理确认完工程量和进度款后至实际支付进度款

存在的一定时间上的差异，导致工程进度款的支付相对延后，致使公司应收账款出现较大幅度的增幅。

公司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处理原则没有进行变更，按照应收账款的账龄进行坏账准备计提。

3）前期已经完工项目结算的速度较之往年有放缓趋势，国家经济形势和政策影响，很多单位加强了对投

资决算的审计力度，对工程完工后大多进行实际测量和现场审计，增加了付款审计程序，从而影响了工程决算

时间。

3、报告期期内，你公司预付账款期末余额为6,965万元，较期初增加了95.1%，请列示报告期末大额预付

账款的详细明细，并说明预付账款大幅增加的原因。

说明：公司报告期主营业务增加，导致相关采购工程物资及劳务采购量也较往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支付供应商的预付款有明显的增长；由于大部分工程处于正在实施状态，大部分供应商供货处于正在发生和

制作过程中，按照相关采购合同要求及实际施工工程的条件限制，没有完全进行最终结算，导致相关预付账款

核销较慢，从而造成报告期预付款余额较大，现将公司预付账款较大金额明细列报如下：

报告期期末大额预付款的明细：

对方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

系

期末数 账龄 截止9月份情况

第一名 供应商 10,928,392.30 0-1年 已核销350万元，新增220.20万元。

第二名 供应商 5,646,489.10 0-1年 尚未核销

第三名 供应商 5427482.80 0-1年 已核销部分，余额143万元。

第四名 供应商 5,000,000.00 0-1年 已核销

第五名 供应商 3,400,000.00 0-1年 尚未核销

第六名 供应商 2,500,000.00 0-1年 尚未核销

第七名 供应商 2,325,734.73 0-1年 尚未核销

第八名 供应商 1,980,000.00 0-1年 尚未核销

第九名 供应商 1,679,275.00 0-1年 已核销

第十名 供应商 1,425,283.60 0-1年 尚未核销

40,312,657.53

根据以上情况，公司已经督促公司成本部、施工项目部及合约部加紧对采购过程及工程物资供货过程中

应核销未核销的预付账款加快核销速度，并委派内审计部对工程物资采购环节的内部控制落实情况进行跟踪

审计。

4、报告期期内，你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为1.24亿元，较期初增加了175%，其中附注列示对江苏宏逸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往来款余额为6,876万元，请列示报告期末大额其他应收款的明细，并说明其他应收款大

幅增加的原因以及对江苏宏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往来款的具体内容。

说明：公司报告期其他应收账款余额为133,947,759.33元，较期初余额50,074,627.33元增加了83,873,

132.00元，其中大部分增加原因为与江苏宏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往来款的增加（与江苏宏逸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往来款净增加额68,760,000.00元占余额的51.33%），与江苏宏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往来款说明：北京弘高

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高工程公司” ）承接的连云港花果山大酒店装饰项目，合同金额

317,982,610.00元，于2014年6月完工，截止项目完工建设单位（甲方）江苏润科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支付工

程款105,000,000.00元。 其后， 江苏宏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江苏润科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债务转移协

议，由江苏宏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北京弘高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支付连云港花果山大酒店装饰项目工程

款132,860,000.00。 江苏宏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共向弘高工程公司支付了66,000,000.00元， 尙有66,860,

000.00元未支付,另江苏宏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弘高工程公司还有一般往来款余额1,900,000.00元，截止

截止报告期末弘高工程公司其他应收款-江苏宏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余额68,760，000.00元，应收账款-江苏

润科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余额80,122,610.00元。

5、报告期内，你公司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中的办公费金额分别为17万元、76.5万元，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了89.88%、86.54%；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中的其他金额分别为191万元、1,542万元， 较上年同期分别增加了

707%、217%，请详细说明上述科目核算的费用性质及发生大幅变动原因。

说明：由于公司工作人员工作失误，导致将部分应该归集为办公费用的销售费用归集到其他销售费用中，

将部分应该归集到职工薪酬和办公费的费用归集至其他管理费用中；现将销售费用、管理费用明细更正如下：

更正前：

销售费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业务招待费 448,077.01 128,477.80

办公费 171,713.60 1,696,812.05

其他 1,910,255.43 236,575.00

合计 2,530,046.04 2,061,864.85

更正后：

销售费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业务招待费 448,077.01 128,477.80

办公费 1,609,337.02 1,696,812.05

其他 472,632.01 236,575.00

合计 2,530,046.04 2,061,864.85

更正前：

管理费用：

单位： 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职工薪酬 17,648,407.42 21,040,666.42

折旧摊销 1,021,310.11 1,006,733.63

办公费 765,058.08 5,682,671.11

业务招待费 639,426.58 226,784.24

广告宣传费 175,000.00 2,540,413.86

中介服务费 1,827,533.76 1,228,415.72

税金 622,617.54 216,110.13

其他 15,420,726.87 4,864,749.76

合计 38,120,080.36 36,806,544.87

更正后：

管理费用：

单位： 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职工薪酬 22,612,298.46 21,040,666.42

折旧摊销 1,021,310.11 1,006,733.63

办公费 4,377,483.49 5,682,671.11

业务招待费 639,426.58 226,784.24

广告宣传费 175,000.00 2,540,413.86

中介服务费 1,827,533.76 1,228,415.72

税金 622,617.54 216,110.13

其他 6,844,410.42 4,864,749.76

合计 38,120,080.36 36,806,544.87

6、你公司半年报中附注七-6存货中存在数字填列错行的情况，附注七-19股本以及附注七-20资本公积

均存在说明中数字错误的情况，请公司予以更正。

说明：由于公司工作人员半年报复核时的工作失误将附注七-6存货中工程施工账面价值错行填列，将附

注七-19股本及附注七-20资本公积金说明中的部分数字填写错误，为此我们进行了相关更正，并对相关人员

进行批评教育；公司会引以为戒，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会加强对外信息披露质量，保证信息披露的准确性。

更正前：

附注七-6存货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价值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库存商品 1,152,541.38 1,152,541.38 1,152,541.38 1,152,541.38

工程施工 250,204,287.60 250,204,287.60 217,559,353.71

217,559,353.71

合计 251,356,828.98 251,356,828.98 218,711,895.09 218,711,895.09

更正后：

附注七-6存货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价值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库存商品 1,152,541.38 1,152,541.38 1,152,541.38 1,152,541.38

工程施工 250,204,287.60 250,204,287.60 217,559,353.71 217,559,353.71

合计 251,356,828.98 251,356,828.98 218,711,895.09 218,711,895.09

更正前：

附注七-19股本

其他说明：

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反向购买。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的规定以弘高设计作为会计上的母公司编制合

并财务报表。 截止2014年12月31日弘高设计股本总额为32,499,187,52元，2015年1月弘高设计用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17,500,812.48元， 转增后弘高设计股本总额为50,000,000.00元。 在前次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假

定弘高设计原股东保持在合并后报告主体中享有与其在本公司中同等的权益， 则弘高设计假定增发股本16,

520,737.92元，模拟增发后弘高设计总股本为49,019,925.44元，列示于合并财务报表的股本项目。 本次编制

财务合并财务报表时，由于弘高设计股本发生变化，假定弘高设计原股东保持在合并后报告主体中享有与其

在本公司中同等的权益，则弘高设计还需假定增发股本26,349,855.86元，模拟增发后弘高设计总股本为75,

414,781.30元，列示于合并财务报表的股本项目。 但是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的权益结构反映法律上母公司（被

购买方，即本公司）的权益结构，即法律上母公司发行在外权益性证券的数量及种类。

更正后：

附注七-19股本

其他说明：

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反向购买。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的规定以弘高设计作为会计上的母公司编制合

并财务报表。截止2014年12月31日弘高设计股本总额为32,499,187.52元，2015年1月弘高设计用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17,500,812.48元，转增后弘高设计股本总额为50,000,000.00元。 在前次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假定

弘高设计原股东保持在合并后报告主体中享有与其在本公司中同等的权益， 则弘高设计假定增发股本16,

520,737.92元，模拟增发后弘高设计总股本为49,019,925.44元，列示于合并财务报表的股本项目。 本次编制

财务合并财务报表时，由于弘高设计股本发生变化，假定弘高设计原股东保持在合并后报告主体中享有与其

在本公司中同等的权益，则弘高设计还需假定增发股本26,394,855.86元，模拟增发后弘高设计总股本为75,

414,781.30元，列示于合并财务报表的股本项目。 但是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的权益结构反映法律上母公司（被

购买方，即本公司）的权益结构，即法律上母公司发行在外权益性证券的数量及种类。

更正前：

附注七-20资本公积金

其他说明，包括本期增减变动情况、变动原因说明：

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反向购买,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的规定以弘高设计作为会计上的母公司编制合

并财务报表。 由于本期弘高设计股本发生变化，假定弘高设计原股东保持在合并后报告主体中享有与其在本

公司中同等的权益， 则弘高设计本期还需假定增发股本26,349,855.86元， 故合并财务报表的股本增加26,

349,855.86元，则其他资本公积减少26,349,855.86元。

更正后：

其他说明，包括本期增减变动情况、变动原因说明：

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反向购买,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的规定以弘高设计作为会计上的母公司编制合

并财务报表。 由于本期弘高设计股本发生变化，假定弘高设计原股东保持在合并后报告主体中享有与其在本

公司中同等的权益， 则弘高设计本期还需假定增发股本26,394,855.86元， 故合并财务报表的股本增加26,

394,855.86元，则其他资本公积减少26,394,855.86元。

特此公告。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9月 21日


